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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看待“代表劝辞制” 
 

 莫纪宏  
 

  近来，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中，产生了“代表劝辞制”现象。所谓“代表劝辞制”，

即当人民代表离开了原选区的居住地、迁往本行政区域内的其他地方常年居住和工作的，因不能

有效地履行代表职责，而由该代表所在的地方人大劝其辞职，以便地方人大更好和更有效地开展

工作。据报道，江苏省灌南县的 22 名县人大代表日前被劝辞职，这一数字占全县人大代表总数
的近十分之一，这一全国罕见的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这 22 名代表全部是近年由乡镇调
进县城工作的。人大代表从乡镇进入县直机关后，如何处理与选民的互动关系，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已成为人大制度与时俱进的重要课题。 
  对“代表劝辞制”，目前社会各界反映不一样，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从我国现行宪法所

确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精神来看，“代表劝辞制”虽然针对实际中出现的因职务变动而

导致人民代表与原选区的选民缺乏联系的现象，可以解决一些燃眉之急，但是，从代表制度的性

质来看，实践中这种做法又是值得商榷的，不宜轻易地加以推广。 
  首先，这种做法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众所周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而代表制度又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基本的政治制度，人民代表的产生、法

律地位、活动、权利义务、法律责任等等一系列问题都必须由规范代表制度的基本法律《代表法》

来规定，如果《代表法》没有规定，在实践中，一般不适宜搞创新。最简单的法律依据就是代表

制度是一种国家制度，必须由国家法律加以规范。如果地方立法任意改变代表制度的基本规则，

就会削弱代表制度的正当性基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统一性就会受到破坏。很显然，目前的《代

表法》缺少关于“代表劝辞制”的规定，一些地方人大在实际中劝辞代表的做法，不论基于何种

原因，在法律上都很难找到充分的正当性依据，所以，应当慎重而为。 
  其次，根据我国现行宪法和代表法、组织法等法律的规定，人民代表是基于法定的选举程序

选举产生的，在法律性质上，人民代表既是民意的代表，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言人。人民代表

的产生、活动以及职务变动等，都必须充分反映民意，经过民主程序来加以确认。人民代表是一

种特殊的法律职务，除非代表本人不愿意担任代表，并且经过法定的程序，征得选民同意，才能

终止代表职务；或者是代表有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由选民依据法定程序加以罢免，否则，任何

组织和个人，包括人大及其常委会本身，都不得随意通过各种方式暗示或者是强迫代表辞去代表

职务。为什么连人大及其常委会也不能随意终止代表职务呢？这是由代表制度的民主性决定的。

在我国，各级人大是由人民代表组成的，没有人民代表就没有人大，这表明了人民通过人民代表

对人大的民主监督作用。因此，由人民代表组成的人大本身无权随意终止代表职务，除非符合法

律规定的条件。如果人大可以随意终止代表职务，在代表制度理论上就无法防范一部分代表利用

这一制度来将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另一部分代表从人大机构中清理出去。所以，代表不能决定代表

的职务变更，这是代表制度赖以建立的一项重要民主原则。 
  最后，关于代表职务的变更，我国现行的《代表法》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应当严格按照代表

法规定的条件，根据宪法、选举法、组织法等具体法律的相关规定，来实行代表职务的变更。根

据《代表法》的规定，很显然，目前在一些地方人大采取的“代表劝辞制”是不符合法律要求的。

例如，仅仅因为县人大代表从农村到县城工作，但没有离开本行政区域，就要劝其辞职，实质上

不符合《代表法》所规定的“迁出或者是调离本行政区域”的终止代表职务的法定条件。 
  总之，在对待代表职务变更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把握好两个界限，一是要有法律依据，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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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条件；二是要有民意基础，符合民主程序。如果偏离了这两个最基本的正当性依据，那么，

即便是实践中的创新做法可能会在某些方面给人大工作带来一些便利，但这种做法对制度所产生

的负面和消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应当引起地方各级人大的高度关注。 


